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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E  需在风险简介中提供的资料

进行审查的目的是评价该化学品是否会因其远距离环境迁移
而对人体健康和/或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因而应当采取全球性
行动。为此目的，应编写一份风险简介，对附件D中所述资料作进
一步阐述和评价，其中尽可能包括下列各类资料:

(a) 来源，酌情包括:

(i) 生产数据，其中包括数量和地点; 
(ii) 使用情况; 和
(iii) 排放，例如排流、损耗和释放情况; 

(b) 对引起关注的终点进行的危害评估，包括对多种化学品之间
的毒性相互作用的考虑; 

(c) 环境转归，包括关于该化学品及其物理特性和持久性、以及
这些特性与该化学品环境迁移、环境区划内及区划间转移、
降解和质变成其他化学品相互间关系的数据和资料。应当
根据测得的数值测定生物浓缩系数或生物蓄积系数，但监
测数据被认定符合这一要求时除外; 

(d) 监测数据; 

(e) 在当地的接触情况，特别是因远距离环境迁移而导致的接
触，包括关于生物的可生成性方面的资料; 

(f) 在可行情况下的国家和国际风险评价、评估或简介，以及标
识信息和危害性分类; 以及

(g) 该化学品在各项国际公约中的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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